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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网络教育学院2015年春季招生简章

【学历教育报考须知】

【一、报考条件】 1、具有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文凭者，可报考相应的

专科（业余）专业； 2、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或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者可报考专升本（业余）专业；

3、报考护理学专业者必须是具有护理学毕业证和护士执业证书的在职从业人员;

4、药学专业专升本的报考条件为以下情况之一：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药学类、化学类、生物类、医学

类大专及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者，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报考药学专业（专升本）。

①已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的在职从业人员,并提供单位在职工作证明方可报名；

②已取得初级以上(含药士)职称的医院在职从业人员,并提供医院在职工作证明方可报名； ③已取得医药

商品购销员资格证书,现从事药品流通行业的在职从业人员，并提供单位的在职证明方可报名； ④已取得

初级职称（含技术员）以上，现从事药品研究生产企业的在职从业人员，并提供单位的在职证明方可报

名； ----报考专升本层次的学生的前置专科文凭必须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审核（或由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信息网指定的代理机构作学历认证），否则不予报名。 【二、报名、录取】

1. 报名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毕业证原件，报考护理学专业者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护理学毕

业证原件和护士执证书原件， 报考药学专业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毕业证原件和业执业药师资格证

书原件（药士及以上职称、医药商品购销员资格证书、初级职称（含技术员）以上）和相应单位在职证

明原件。并交身份证复印件（a4纸）两张和毕业证复印件（a4纸）两张，报考护理学专业者另需交护士

执业证书复印件（a4纸）两张， 报考药学专业者另需交执业药师资格证书（药士及以上职称、医药商品

购销员资格证书、初级职称（含技术员）以上）复印件（a4纸）两张。近一年彩色同底免冠一寸标准照

片四张。凡报名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入学资格；在学习期间，若被查明弄虚作假不符合入

学条件者，一律开除学籍。 2. 凡报考四川大学网络教育各层次、各专业的学员均须参加我校组织的入学



考试。入学考试的科目见招生专业一览表。重要提示：根据教育部教高厅[2004]2号和教高厅[2004]5号文

件的规定，报考本科层次的学生入学后须参加由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组织的试点高校网络教育

学生部分公共课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网教统考”），专升本（业余）统考科目：大学英语和计算

机应用基础。网教统考收费按国家财政部财综[2006]4号文件和国家发改委发改价格[2006]279号文件执行

。所有网教统考科目成绩合格作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资格的条件之一。凡符合网教统考

免试条件的学生，按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3. 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可申请免试入学: 专科（业余） 

①参加2012年普通高考者，参照当地专科录取分数线标准，可免试入学（须提供准考证及成绩条原件）

； ②参加2012年全国成人高考成绩在当地省、市招办规定的专科录取分数线以上（须提供准考证及成绩

条原件）； 专升本（业余） 参加2012年全国成人高考成绩在当地省、市招办规定的专科起点本科录取分

数线以上（须提供准考证及成绩条原件）。

凡符合教育部和各省、市招办规定的录取照顾政策者，可按文件执行。 4.

凡参加入学考试并符合入学条件者，我校将寄发统一印制的录取通知书。 【三、学制、学分】 1.

实行学年学分制、弹性学制。 2. 专升本(业余)和专科(业余)学制2.5年，学习期限2.5-5年。 3.

各层次学分数：专科(业余)80学分；专升本(业余) 80学分。 4. 各专业按学分收费。

5.医卫类  3600元/年  理科类 3200元/年   文科类 2800元/年 【四、教学模式】 业余班各层次均采用

以下教学模式：电子课件（光盘、网络课件）+网上答疑、讨论、作业等+面授辅导、答疑+学习小组学

习+相关实验（实习）+集中考试。

期末考试：考前会有老师做专门的面授辅导，而且在网上会有考前模拟题，基本上在期末考试中这些题

都会出现，保证每个学员的通过。 【五、毕业证书与学位】 1、学生在校学习期限内，修完本专业教学

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完成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成绩合格，达到教学计划规定的毕业条件

，本科学生网教统考合格（免试要求按国家规定执行），毕业鉴定合格，由四川大学颁发国家承认相应

学历的毕业证书，并实行电子注册。毕业证书签章单位：四川大学（毕业证书式样及内容以学生毕业时

教育部当年最新规定政策为准）。 2、符合我院本科毕业要求的本科学生，达到四川省学位办[2006]54号

文件和四川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校学位[2007]6号文件相关规定的要求，可申请授予成人学士学位。

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教育部出台新政策，将按教育部新政策执行。 详细内容查看 

四川网络教育网   www.scwl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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